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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醫學大學 函

地址：80708而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
承辦人：鄭羽廷
電語：（07)3121101分機2063
傳真電語： （07)3133492 
電子信箱：gi a@kmu.edu. 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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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本校各學院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禹醫人字第1151100100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114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升等 、 新聘申請自115年2月1日（星

期日）超受理至同年2月10日 （星期二）止，送審教師應

於截止日前至本校校務資訊系統送出申請並將應繳資料紙

本送至所屬學院（通識教育中心）棄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 丶旨揭受理案件經審議通過並依教育部期限內赧部者，超資

生效年月為115年8月。

二 、 申請113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升等教師，其各類共通條件之計

畫件數採計方式（計畫執行期間至超資日滿一年方可採計）

及以產學研究計畫折抵標準應適用新規範；硏究積分之核

算公式（附表一）之研究成績算式A已不適用（參照本校專任

教師新聘及升等計分標準第3條及附表一）。

三 、 送審教師應於本校校務資訊系統【T. S教師聘任升等系

統】上傳且送出送審文件並於旨揭截止日前繳交所屬學院

規定文件；經所屬學院受理後，逾受理截止日後即不得抽

換，但違反相關法規規定應予剔除者， 不在此限。各級教

評會依規定通知送審教師增刪資料，如教師因個人因素延

誤，致影攀自身權益，由送審教師自負責任。

第l頁 共4頁








